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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今日（五月二十三日）在内地法律精讲及法律实务

培训（第二期）的开班致辞全文： 

 

尊敬的刘部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法律部部长刘春华）、

刘董事长（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长春）、各位老师、各位律师

朋友：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欢迎各位来到律政中

心，参加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蓝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

主办的内地法律精讲及法律实务培训。我祝贺培训班的顺利开班，并对各位嘉宾和

学员的积极参与致以衷心感谢。 

 

  从报名情况来看，业界反应热烈，充分体现了各位湾区律师对进一步提升处理

跨境法律业务能力的追求。本次培训承接去年为期两天的模式，继续以理论为航

标、以实务为蓝本。我归纳出本次培训有三大亮点： 

 

  第一，紧扣前沿。课程聚焦内地法律最新动态，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合同编的司法解释，以及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专题介绍，由最高人

民法院研究室和北京大学的权威专家深入介绍，帮助各位掌握这些专题的核心。 

 

  第二，实务导向。培训涵盖内地诉讼程序、证据规则、继承法律、保险等湾区

内存在明显差异的范畴，特别邀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内地律师事务所等资深实

务专家，分享内地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其他专家分享仲裁、调解的

「实操」，学员一定要把握机会加深了解这几方面的实务。 

 

  第三，共谋发展。这次培训特设圆桌讨论环节，汇聚湾区法律业界、私募基金

和公证业界等跨界精英，共同探讨大湾区律师的机遇和挑战，为湾区法律服务拓宽

思路。 

 

  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六周年，国家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

开放，法治建设被赋予为国家进一步现代化保驾护航的重要使命。律政司会继续落

实去年发布的《大湾区法治建设行动纲领》，积极推动机制、规则和人才三方面的

连接。  

 

  当然，法治人才的交流培训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也特别高兴这次培训是

首次有澳门的湾区律师同堂在香港参与。 

 



  未来，我们将继续拓展更多法治人才交流培训的平台，包括成立粤港澳大湾区

律师的特定平台等，务求巩固国家涉外法治人才队伍。 

 

  而各位作为具有两地执业资格的湾区律师，当然担当独特的角色：你们既是

「一国两制」优势的「践行者」，更是大湾区规则衔接的「架桥者」。我鼓励你们

多参与、多尝试，共同服务法治湾区的建设，同时探索将湾区经验辐射至「一带一

路」倡议，发挥「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 

 

  最后，我衷心感谢各位讲师倾囊相授，感谢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预祝本次培

训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